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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论证意见
根据威海市环翠区水利局提交的《环翠区污水处理厂排河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》及相关资料，专家组通过审阅材料、听取汇报、询问讨论等方式，对项目的必要性、合规性、可行性及社会稳定风险可控性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论证，形成如下意见：
本次论证对象为《环翠区污水处理厂排河工程项目》，旨在对其建设的必要性、科学性、合规性、社会适应性、实施时机、风险可控性等进行全面评估。论证过程中，专家组审阅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、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等相关材料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和评估单位的汇报，并就关键问题进行了质询与讨论，形成了以下论证意见。
一、决策的必要性和科学性
项目是提升环翠区污水处理能力、完善城镇排水系统的重要基础设施工程，具有显著的现实必要性和科学合理性：
1.必要性突出：项目建设有助于解决现状尾水排放系统不完善、输送能力不足的问题，避免溢流或渗漏风险，保障污水处理全流程安全。
2.环境效益显著：通过规范排放尾水至张村河，可大幅削减入河污染物，改善河道水质，促进区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。
3.系统设计科学：项目采用球墨铸铁管敷设专用管道，设置消力池、在线监测等设施，工艺成熟、结构合理，符合工程技术标准与环保要求。
二、决策的合规性
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、规划政策要求：
1.政策依据充分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威海市城市污水工程专项规划（2019-2035）》等文件要求。
2.规划衔接紧密：项目纳入环翠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流域治理规划，与区域发展目标协调一致。
3.程序合法规范：项目立项、公示、评估等环节符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，主体资格与权限合法。
三、决策目标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
项目与环翠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度契合：
1.支撑城镇化发展：满足区域污水增量处理需求，提升城市排水保障能力，为城市扩容提供基础设施支撑。
2.促进绿色发展：推动尾水资源化利用，助力构建“处理—回用—再生”循环模式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。
3.优化营商环境：完善污水处理体系有助于提升区域环境质量，吸引产业投资，带动经济发展。
四、决策的出台时机和条件
1.政策环境有利：国家与地方大力推进水环境治理与基础设施现代化，项目符合当前政策导向。
2.技术条件具备：污水处理工艺成熟，管道敷设与监测技术可靠，具备实施条件。
3.社会共识初步形成：前期公示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，相关部门均表示支持，社会接受度较高。

五、决策实施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可控性
项目已识别五类主要风险因素，包括工程方案、项目管理、文明施工、社会治安与舆论影响等。经评估：
1.风险总体可控：各风险因素经评估均为“微小”“较小”或“一般”风险，无重大风险。
2.防范措施具体可行：已制定针对性的预防、化解和应急措施，责任主体明确，机制较为完善。
六、对决策是否可施行或者修改的意见
本项目符合国家政策与地方规划，建设必要性强，技术方案合理，社会风险可控，具备实施条件。建议原则同意该项目实施。同时提出以下建议：
1.加强全过程监测与信息公开，确保尾水稳定达标排放，动态公开水质数据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2.细化施工期交通疏导与民生保障方案，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。
3.完善舆情监测与公众沟通机制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防范误解与谣言传播。
4.推动社区参与监督，建立由居民代表、专家等组成的共治机制，提升项目社会接受度。
七、其他需要论证的内容
1.强化长期运维机制，确保管道与排放设施持续安全运行。
2.探索尾水生态回用途径，进一步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。

